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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 21 日上午，市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几位委员到石龙区人民检察院青

少年关爱中心视察。

委员们在青少年关爱中心各个功能区

驻足拍照，对该院保护未成年人全覆盖，实

现全区社会各阶层人员共同参与的做法给

予称赞。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委员们从家

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青少年司法志愿服

务队伍等方面阐述对未成年犯罪预防、教

育、挽救的工作构想，为进一步整合家庭、

学校、社会等各方资源，构建完善未成年人

犯罪预防帮教社会化体系建言献策。

为实现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在区委的大力支持下，石龙区人民

检察院把全区各部门负责人、社区“两委”

班子成员、驻村第一书记等发动起来，掀起

全区上下同心协力、齐抓共管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的高潮。

石 龙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还 定 期 召 开 联 席

会，邀请区教体局、公安局、法院、司法局以

及团委、妇联等单位，通报检察机关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共商“一号检察建

议”落实措施，共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

如今在石龙区，大量社工、志愿者与石

龙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干警携起手来，对未

成年人进行心理干预、救助保护，工作获得

高度评价。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

下去定能到达。

我们相信，石龙区人民检察院在市人

民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一定能把未检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一

定能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鹰城检察工

作更加出彩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下同心协力、齐抓共管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守 护 最 美 芳 华

本报记者 卢拥军 通讯员 张杭 张璐

——石龙区人民检察院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巡礼

■新闻背景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

班人。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检察机关服务

大局、维护稳定的重要工作之一。

2018 年 10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加强校园

安全建设，预防教职员工性侵害未成年学生、幼

儿园儿童违法犯罪，向教育部发出《中华人民共

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高检建[2018]

1 号，以下简称“一号检察建议”）。河南省人民检

察院也于 2018 年 11 月向河南省教育厅发出《河

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豫检未检建[2018]

1号）。

“一号检察建议”是高检院、省院历史上首次

发出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检察建议，事关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它有助于推动预防侵害未成年学生、

幼儿园儿童违法犯罪机制，促进校园安全建设，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

要意义。

“一号检察建议”下达后，石龙区人民检察院

迅速行动，从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到严

把教师入口关，再到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检校

联手，共同筑起一道坚固的校园安全防火墙，实

现了“三个全覆盖”，即校园全覆盖、家庭全覆盖、

社会各阶层人员全覆盖，有力推动了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落地生根。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侯民义对石

龙区人民检察院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做

法及经验给予充分肯定。

石龙区委书记王玉娟对石龙区人民检察院

积极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也给予高度评价。

“一号检察建议”发布两周年之际，记者到石

龙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了采访。

近年来，全国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案件数和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性

侵害犯罪上升较快。据河南省

人民检察院数据，2013 年至 2017

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性侵害

未成年人案件数分别为 395 起、

462 起、796 起、914 起、1046 起，

案件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占全部

刑事案件的比例也呈上升态势。

该类案件犯罪后果严重，近

40%的案件造成了未成年被害人

轻伤、怀孕、感染性病或者重伤、

死亡、出现严重精神疾病或心理

创伤等各种严重后果。

推 动 落 实 好 高 检 院 、省 院

“一号检察建议”，是市人民检察

院党组高度关注的一项重点工

作，侯民义多次明确要求市、县

两级检察院真正做到“一号检察

建议一把手抓”，把“一号检察建

议”作为当前和未来几年的一项

重 点 工 作 持 续 抓 实 抓 好 ，确 保

“一号检察建议”发挥应有作用。

石龙区人民检察院在市人

民检察院的正确领导下，守护未

成年人最美芳华的脚步从未停

歇。以预防涉未成年人犯罪发

生为切入点，积极争取党委、政

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支持，形成贯

彻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合力，共

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

推进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向

纵深发展，亮点纷呈。

成立石龙区人民检
察院青少年关爱中心

今年 8 月，石龙区人民检察

院成立青少年关爱中心。该中

心围绕“学法、知法、守法、用法”

四大板块，分为四大功能区，分

别是法治教育展示区、多功能心

理疏导区、法制课堂授课区、青

少年自主学习图书区。

该 中 心 自 成 立 以 来 ，本 着

“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宗旨，经常

组织全区中小学师生来中心参

观学习，聆听未检干警讲述如何

预 防 性 侵 害 、如 何 远 离 毒 品 犯

罪、如何避免校园欺凌发生，运

用展示、互动、体验等丰富而新

颖的形式，力求在全区青少年法

治教育中发挥最大最优的效能。

该中心的主题内容由四部

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法系篇。简介

我国的主要法律法规、“一号检

察建议”，培养学生学法、尊法、

守法的意识。第二部分为安全

篇。“黄、赌、毒”三个大字赫然醒

目，展栏中鲜活的事例警醒青少

年远离它们，提醒青少年的成长

离不开社会的优质环境与真诚

的 关 爱 。 第 三 部 分 为 体 验 篇 。

让学生在游戏、抢答、掷飞镖、扣

绳索等丰富而欢乐的活动中强

化法治观念，“在玩中学，在学中

玩”。第四部分为典案篇。以案

件 纪 实 、翔 实 的 资 料 和 狱 中 忏

悔，深入揭露了犯罪者违纪违法

的大量犯罪事实和惯用手段，深

刻分析了他们扭曲心理和堕落

为阶下囚的沉沦轨迹，以鲜活的

案例警示青少年：知法守法是每

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开展 2020“守护明
天”未成年人保护专项
活动

2020“守护明天”未成年人

保护专项活动由石龙区人民检

察院倡议发起，经石龙区委和市

人民检察院同意，从今年 6 月起，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

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主题的系列

活动。

石龙区人民检察院以此活

动为契机，发挥“大综治”优势，

从打击犯罪、教育挽救、犯罪预

防等方面，着力做好四项工作：

一是围绕与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密切相关的校园安全、校外

教育培训机构等重点领域进行

治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

良好的环境。

二是探索推广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和入职查询制

度，健全与各级未成年人保护成

员单位和各行政执法机关信息

共 享 、情 况 通 报 和 线 索 移 送 机

制。

三是推动完善罪错未成年

人临界预防、家庭教育、保护处

分等有机衔接的分级干预制度，

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四是促进构建“家庭、学校、

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

护机制，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社

会保护大格局。

“一对一”关爱贫困
家庭儿童和留守儿童

目前城镇化不断加快，大部

分青壮年劳动力由农村涌入城

市，造成了有这样一群孩子，当

他们还嗷嗷待哺时，父母就远离

家乡，到遥远的城里谋生糊口，

他们被冠上了一个酸楚的名字：

留守儿童。

面对这些需要关爱的幼小

留守身影，石龙区人民检察院秉

承幸福教育的理念，实行检察干

警“一对一”结对帮扶留守儿童，

积极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促

进他们健康幸福地成长。

检察干警深入留守儿童家

庭和贫困儿童家庭开展家访，对

这 些 儿 童 的 家 庭 情 况 、学 习 情

况、生活情况进行了解，建立健

全信息台账。定期随访监护失

学辍学、患病残疾等儿童，协助

提供监护指导、返校复学、落实

户籍等。

广 大 儿 童 家 长 一 致 夸 道 ：

检 察 干 警 植 根 于 儿 童 身 边 ，成

为 儿 童 和 家 庭 身 边 的“ 眼 睛 ”，

帮 助 发 现 问 题 ；成 为 孩 子 和 家

庭的“嘴巴”，帮助呼吁问题；成

为 孩 子 和 家 庭 的“ 双 腿 ”，帮 助

解决问题。

有一位市民这样赞颂石龙

检察未检人：

“ 你 是 否 见 惯 了 在 法 庭 上

唇枪舌剑、指控犯罪的检察官；

你是否知道还有这样一种检察

官，他们的目光透着怜惜，他们

的 话 语 充 满 温 度 ，只 因 他 们 的

工 作 对 象 是 未 成 年 人 ；比 起 与

被 告 人 的 斗 智 斗 勇 ，他 们 更 愿

意 看 到 未 成 年 人 灿 烂 的 笑 容 ，

他们是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

的 检 察 官 。 他 们 的 名 字 叫 ：石

龙未检检察官！”

面对成绩，石龙区人民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全生对记

者说，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保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提升未成年人在校园内的安全感

和幸福感，是检察机关的神圣职

责。我们一定要认真履职尽责，

把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做成精品

工程，为护航孩子们茁壮成长贡

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今年 9 月 9 日下午，王全生走进平顶山

市第三十二中学，为同学们送上一堂精彩

生动的法治课。

作为市第三十二中学“法治副校长”的

王全生，结合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案例，运

用通俗简洁的语言，从青少年违法犯罪呈

现的特点、青少年违法犯罪与法律责任、青

少年自我保护方法等方面，阐述青少年知

法、守法、用法的重要性和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途径。

“青春易逝、韶华难留，在美好的青春

时光里，真诚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依法律

己、提高修养，为将来美好人生打下坚实基

础。”王全生语重心长的叮咛让师生们在凝

神静思中受到法律甘霖的滋润。

这是石龙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区中小学

中实现“法治副校长”全覆盖的一个场景。

2019 年以来，石龙区人民检察院面对

青少年这一特殊法治教育主体，创新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方法，以“法治副校长”的身

份送法进校园，定期开展法治讲座，通过生

动的案例讲解、易懂的理论引导，在传统学

校德育培养上注入专业的法治教育，做好

孩子们的法治引路人。

据了解，石龙区共有中小学校 18 所，石

龙区人民检察院为每所学校安排一名员额

检察官、优秀检察干警担任“法治副校长”，

用法律为孩子们穿上“成长盔甲”。

“法治副校长”定期组织学生参观预防

青少年违法犯罪展览、观看法治教育片、举

办法律知识小测试等，对学生进行生动、直

观的法治教育，做好孩子们的法治引路人，

努力推动形成法治教育长效机制。

“我们特别欢迎检察官到学校给孩子

们上课，他们的身份让学生们很信任，又有

专业的法律知识，法治课深入浅出，很受学

生的欢迎。”石龙区中心小学校长说，区人

民检察院定期组织“法治进校园”活动，内

容不仅包括如何防性侵，还包括如何保留

证据和报案等。

除了送法进校园，石龙区人民检察院

还按学生兴趣特点，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探

索和创新。

“坏人都是什么样，你可不要凭想象，

熟人生人均可能，要提防！隐私部位很重

要，内衣内裤都遮牢，若有他人想碰触，大

哭叫！”这是石龙区人民检察院与区教体、

广电等单位共同编制的手语操中的两句，

三句半的表达形式朗朗上口、易于背诵，效

果很好。

“石龙区人民检察院‘法治副校长’巡

讲活动覆盖了全区所有中小学，‘菜单式’

巡讲课程，内容延伸至农村留守、流动儿童

犯罪预防，全面兼顾不同年龄段的受教群

体。”石龙区教育体育局局长吕旭东深有感

触地对记者说。

石龙区人民检察院还联合区教体局对

教育、教辅机构拟招录的工作人员进行严

格的入职审查，防止有涉性侵害违法犯罪

前科人员进入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行

业，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预防性侵害犯罪

的堤坝。

据统计，2019 年以来，石龙区人民检察

院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作用，以小课堂

大知识的方式，共在 18 所中小学授课 106

次，受众师生达 2 万余名，发放自制的未成

年人预防性侵害、预防校园欺凌、预防毒品

犯罪的课件和微视频 1000 多套（个）。

全区中小学实现“法治副校长”全覆盖

今年 7 月 28 日，石龙区人民检察院未

检部门负责人吴迪到分包的社区，入户进

行法治宣传，以提高居民对“一号检察建

议”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为了让全区每一个居民家庭都清楚明

白“一号检察建议”，石龙区人民检察院组

织全院干警深入辖区 2 万个家庭，把“一号

检察建议”和“致家长和学生的一封信”送

到他们手中，构建了家庭、学校、司法三位

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石龙区人民检察院为尽快将“一号检

察建议”精神贯彻到全区千家万户,积极预

防校园性侵、校园霸凌案件发生，采取以下

3点措施：

一 是 借 助 向 学 校 派 遣 的“ 法 治 副 校

长”，让“一号检察建议”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 。“ 法 治 副 校 长 ”每 月 进 入 校 园 三 次 以

上 ，采 取 走 访 、座 谈 等 方 式 与 校 领 导 、老

师、学生分别交谈，了解学校师生的整体

状 况 和 个 别 情 况 ，发 现 有 危 害 学 生 身 心

健 康 的 苗 头 性 因 素 ，立 即 采 取 措 施 予 以

解决。

二是借助街道的力量，把“一号检察建

议”精神覆盖全区 27 个社区的工作人员。

针对部分工作人员以为“一号检察建议”是

对教育部门一家所发的情况，石龙区人民

检察院和全区 4 个街道结合，分头召开社区

工作人员座谈会。在宣传“一号检察建议”

精神的同时,督促社区工作人员多关注辖区

的未成年人，以防止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的事件发生。

三是在电视台开设专题栏目，向社会

广泛宣传“一号检察建议”精神，让“一号检

察建议”深入人心。

石龙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干警在入户走

访中，创新走访模式。

一是突出一个“访”字，走访群众“面对

面”。以检察干警入户的走访方式，每个社

区由两名检察干警负责，并深入居民家中

与群众“面对面”“零距离”交流，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聊家常等方式，宣传“一号检察

建议”，增进居民对未检工作的认识和了

解。

二是突出一个“听”字，倾听民声“心贴

心”。检察干警在走访过程中，不仅与居民

聊家常，而且还倾听居民对未检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并不时就相关问题与居民贴心

交流。

三是突出一个“新”字，创新宣传“点对

点”。检察干警们坚持宣传与走访并进，通

过新媒体等平台，让居民了解“一号检察建

议”精神。

构建起家庭、学校、司法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小学生在石龙区人民检察院青

少年关爱中心心理疏导室观看心理

辅导讲座视频

本报记者 卢拥军 摄

石龙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干警在为小学生上法治教育课

本报记者 卢拥军 摄
小学生在石龙区人民检察院青少年关爱中心上法治教育课

本报记者 卢拥军 摄


